
亡登i
海i
骣
射

玄芯

国圈阅圈圈蕊



澄海县地方态丛书

澄海县财政志

1 644—1986

(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)

广东省澄海县财政局编



《澄海县财政志》编纂机构

《澄海县财政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宗杰

成 员：林朝如 林诗奎 黄泽欣

《澄海县财政志》编写组名单

主 编：

编写人员：

审 稿：

校 对：

印 刷：

许振宜

许振宜 陈潮雄 许碧华 杜怀丹

黄顺会 陈福生

陈宗杰 林诗奎

陈福生李彦

国营澄海县印刷厂



一诧影
研沼彳

～

7

象爱笔叶咖。九．孵叩

澄海县县长杨如龙题字



··鬟
＼V

，荡
l‘

澄海县人大副主任、县文联主席蔡仰颜题字

两豫
、一，j■，

国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l、

战

澄海县财政局局长陈宗杰题字

芗㈣财炙烈苫奄廿
如蘑霜痢魏在彳霎矮



Administrator
矩形



投资农业基本建设部份项目



投资发展县地方企业部份项目

”1n唧豫



序 言

陈宗杰

盛世修志，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。但修编县财政志，还是

澄海自置县四百多年以来的第一次。1 986年1 1月1日，澄海县财政

局根据中共澄海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部署，正式成立《澄海县财政

志》编纂领导小组，组织对财政志专业的编写工作。

《澄海县财政志》的编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

的观点和方法，忠于史实地记述自清代以来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、

成绩与缺点、经验及教训。系统地反映澄海县财政在各个历史时期

的财政体制、经济结构、分配关系、收支情况，以及管理制度等，

起到了“继存历史、反映现实、借鉴工作、有益后世’’的作用。

为了准确记述历史和现状，编写人员先后组织到广东省内外，

汕头市及市属各县和本县各有关单位，查阅搜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立前后大量历史文件、档案、资料、政策法令、报刊和统计材料，

采访从事财政工作的老同志、知情者口碑活资料，共获得有关资料

近300万字。在此基础上，认真筛选、反复考证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

真，并按“详今略古、详近略远、着重当代”的要求编写。 《澄海

县财政志》的编纂是以财政收入、财政支出、财政管理三个方面贯

穿全书。全书共六章二十七节，约十五万字。

在编纂《澄海县财政志》过程中，得到上级财政部门、市、县

志办公室和各级领导的指导，省、市、县档案馆及有关单位的支持，



提供了大量的情况和史料，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谨此表示谢

意。

由于编写财政志是一项新的工作，有关历史资料，特别是建国

前的资料，几经战乱，残缺不全，给编纂工作带来诸多团难，故所编

志书，难免有错漏及不完整之处，希望读者及同行给予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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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记述范围。本志记述澄海县财政的建寞和发展的史实，除

l 986年涉及公社一级财政情况外，均只记述县一级财政的有关史实。

涉及的农、工、商企业只记述纳入财政预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。因

财政、税务两局分设，且税务局已编写了税务专志，对税务部门所

管的工商各税、地方各税等，本志只简要记述属财政收入的有关数

据，其他方面不作详细记述。为使读者便于阅读，卷首设“概述"、

“大事记"，综合而概要地介绍澄海财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断限。本志上限为1 644年，有的地方因事而异，一些史料

记述jH,4上溯至明嘉靖年间，下限为1 986年。

三、体裁。本志采用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的结构。坚持横分门

类，纵向记述。以横为主，纵横结合，按事物的属性划分章、节二

个层次。对于“大事记"则采用编年体记述。

四、文体。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。

五、数字、记年方法。数字除章、节排列用中文的一、二、三

或(一)、(二)、(三)外，对财政收支数字、人口、公元的年、

月日和度量衡及其他计数，则采用阿拉伯字1、 2、 3。清朝以上

历史朝代称号与时间年号，沿用统称记载，后加括号注明公元。志

书中所说的“新中国建立前、之后"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以

后。党和政府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。

六、称谓。中华民国称为民国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称为国民政

府。地方政府则按原称谓，如澄海县政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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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按各个时期称谓，2如澄海县政府，澄海县人民委员会。

七、货币单位。明清时期以纹银计值，民国初期，以大洋或毫

洋计值，民国中后期，以国民政府当时发行的币制计值，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均采用人民币计值。

八、本志资料。来自省档案馆、省中山图书馆、中山大学图书

馆、省财政厅、汕头市档案馆、市公安局、市图书馆、市财政局、

县档案馆、公安局、博物馆、统计局、经委、税务局、教育局、农

业局、水电局、商业局等有关单位，在行文中没有注明出处。抄录、

影印全部原始资料，存财政局档案室，以备查考。



概 述

澄海县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(1 563年)。位于广东省东部，南

海之滨，韩江下游出海口。现有总面积402．5平方公里，其中耕地面’
积2 1 8．989亩。1 986年，全县人口678，981人，其中农业人口561，0 1 8：

人。县境地处亚热带，气候温和，四季宜耕，具有一年多熟优越自

然条件，除主产稻米外，还盛产生柑、甘蔗、花生等经济作物。县

内公路贯通汕头、潮州、饶平和福建之间，交通方便、五业兴盛、人

口稠密、华侨众多。近年来城乡经济发展较快，市场繁荣。1986年

金县工农业总产值47246万元，其中工业总产值占62．93％。上述因

素，为澄海发展经济、增加财政收入奠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。

财政，是为保证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，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

生、国家的发展而发展，凭借国家政权力量，直接参与社会产品和

国民收入的分配。由于社会制度不同，因此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

态中所反映的本质也就不同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澄海县

的财政是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君，或用之于官”，财政收入绝大部

分上解中央(朝廷)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财政是“取之于民，用

之予民”，共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地方经济建设、文教和社会福秘
事』k．

建县初期至清代前期的财政，是封建君主制的国家财政，采取

额定收支的中央集权制，没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划分，一切收

支权限都由中央总揽。县的征收、上解、存留、给支均按朝廷所定



年额。在这一时期，澄海财政收入主要有地丁银、盐课和‘其他杂税。

顺治十四年(1 657年)，全县收入年额1 4250两，另有屯米438．8

石。嘉庆十九年(1814年)，r全县应征地丁银12762两，若逢闰年，

加征225两。另有屯田年征米438．8石，关税收入略少于地丁，年约

1 i600两，盐课及其他杂税3336两，总计年征银27698两。收入大部

分上解，年留支只额定为1 3 89两。

清代后期，由于鸦片战争失败，中国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

会，地方势力上升， “中央集权制”名存实亡，一般经常费支出仍

按朝廷额定，而临时支出则按需给额或从地方筹款开支。咸丰十年

(1 860年)，县属汕头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，关税征收全由洋人控

。制，税款用作赔款。光绪二十七年(1 901年)，订立“辛丑条约”，

赔款额巨，又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，一再加重目赋，开征新

税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汕头埠的兴起，财政收入项目及额度大

增。光绪三十四年(1 908年)，金县各项财政收入共银67460两。

宣统元年(1 909年)收入银873 1 8 N，比清代前期收入增加3—4

倍。在支出上，主要用于官员薪俸、养廉、役食、衙门经费及地方

上的巡警和军费等行政费开支。光绪三十四年(1 908年)，澄海县

共支出银22 60 1两，其中用于军、政等行政费占96．5％，教育及社会救

济等支出只占3．5％。宣统元年(1 909年)，全县财政共支出银1 5470

两，其中行政费支出占94。6％，教育、救济及其他等支出只占5．4％。

民国初期，财政收支仍沿清制，但国家命运掌握在帝国主义、

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，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半封建、半殖民

地的性质。由于长期战乱不息，政局始终处于极不稳定状态。财政

方面受军政费巨额占用所左右，为应付频繁的军事行动，横征暴敛

体制十分混乱。民国1 7年(1 928年)，虽正式公布国家和地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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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标准，也只不过是划分中央和省的收支范围而己。在民国24年

(1 935年)以前，县的财政是依附省财政之中的，县地方支出，由

省安排在地方收入中提留支用，统称为地方款，不足开支部分，由

县地方附加、捐、派自筹解决。由于汕头埠在民国10年(1921年)

3月与澄海分治，关税则划归汕头。这段时间，澄海财政收入主要

是田赋及各项税捐。民国20年(1 93 1年)，全县财政预算收入(大

洋)7754 1元，其中田赋及各项税捐收入6057 5元，占78．1 2％，其

他收入16966元，占2 1．88％。县地方支出56344元，其中军政费用支

出40634元，占72。1 2 o／o，教育文化支出1 3 3 11元，占23．63％，其他

支出2399元，占4．25％。

民国24年(1 93 5年)，政府颁发《财政收支系统法》，县一级

财政正适确定，县的收入是从中央税及省税中提取留成。由于留成

比例过少，大部分要由省来补助解决。民国26年(1 93 7年)，县

地方财政预算收入(国币)25．2万元，其中由省拨给补助收入占

54．66％。支出25．2万元，其中军政费支出7 1．01％。

民国3 1年(1 942年)，因抗日战争需要，政府实行国家财政与

自治(县)财政两级体制，将省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， 原省级收入

大部分划归中央，少数留给县。民国33年(1944年)，澄海县境全

面沦陷，县政府内迁饶平，地方没有收入，军政开支全由省从国税

中拨付，是年支付国币25。42万元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民国政府于35年(1 946年)公布《修正财政

收支系统法》，重新恢复中央、省、县三级财政体制。蒋介石集团为

了应付发动全面内战所需巨大军费，进一步加强掠夺，各地摊派、

搜刮更为严重。这段时间，澄海县征收的地方杂项税捐，多达五

十余种，在税率上也不断提高。县政府还动员所谓“捐献”、 “赠

送”，加上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，财政收入额年年暴增。民国3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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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 945年)地方财政预算收入(禽币)225万元：民国36年(1 9盯

年)收入8．1 8亿元；民国37年(1 948年)增至6 1．1 8"|．L元。是年8月

发行金圆券，作为流通货币，但其贬值的势头哭猛，几成废币。民

国38年(1949年)6月，省政府颁令，各税收入改征实物或银元，

连政府本身都不使用自己发行的货币。至于支出，弱以前一样， 主

要是用于军事及政府官员的经费，而文教、卫生、建设及社会福利支

出比试甚微。民国36年(1 947年)，这部分交出只占总支出t 5，9 1"／0。

民国3 7年(1 948年)，支出占14．22％。象这样的财政制度必然导致

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，走上自我覆灭的道路。
=：

[949年l 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澄海县财政随着县人

民政府1 o?1 25日成立而产生。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，正

确贯彻政策，运用财政的分配、调节和监督职能，为巩固国家政

权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新中国建立以来，根提国家政治经济形势需要，’在不同时期

执行不同的财政体制。建国初期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了克服

收支机关脱节现象，将战时分散管理体铷转为实行“高度集中，

统收统支”的管理体制，财权集中中央，以利在短期间内稳定物

价，安定人民生活，恢复国民经济。l 9 53年，国家进入“一五”

经济建设时期，为了更好贯彻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”的方针，使

地方收入服从国家统一计划，从支持草命战争的供给财政进入为

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，实行中央、省、，县三级管理体制，建立县

一级财政，执行“翊分收支，分级管理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此后

若干年，财政体制试行过多种的管理办法。追至1980年，为改变财

权过于集中、统得过死的状况，实行了“翊分收支，分级包干”的

管理体制。i985年起，又进一步改革为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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